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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松山區東星大樓

最受矚目的災難現場

十載春秋已過，每逢921週年，東星大樓仍然是眾所關

心的目標。東星大樓位於八德路四段與虎林街口，臨

近松山火車站，更新前建物使用型態非常複雜，依原

使用執照所載，一樓至七樓屬一般事務所，八樓以上

是集合住宅，但實際使用與執照內容大相逕庭。商業

使用與自用住宅錯雜於各樓層，一樓與地下一樓屬第

一銀行松山分行所有，頂樓若干樓層為賓館，其他樓

層的出租套房或出租辦公室比例高，混雜的建物使用

及所有權人性質，造成後續重建意見整合難度高。

震災後東星大樓倒塌並造成嚴重傷亡，全國民眾盯著

電視屏息以待，期盼奇蹟出現。政府及民間投入大量

人力救援，官方究責調查工作積極展開，而所有權人

除向第一銀行提告外，主張國家賠償的聲浪亦此起彼

落。惟遺憾的是原建商早已潛逃海外，致東星大樓受

災戶無法像東勢王朝一期或新莊博士的家受災戶一樣

向原建商求償。

東星大樓921受災戶向銀行提告和主張國家賠償的理由

是：有關第一銀行的部分，受災戶認為因第一銀行進

行整修時，打除部分樑柱，造成整棟大樓的一樓及地

下室主樑結構被破壞，是大樓震垮的主因。另外，主

張向台北市政府要求國家賠償乃因主管機關未善盡監

督職責，放任第一銀行破壞結構，也未強力取締頂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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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建商求償。直至2009年9

月28日東星大樓終於可以舉辦

落成典禮，這時離災難發生已

事隔10年，歷經3家承包商，

至今更新會與兩家營造商的官

司未了，後續交屋結算和融資

清償亦有許多問題待克服。東

星大樓災後重建案創下許多先

例，包括續建的過程、民間組

織與行政體系角色的扮演及責

任承接、政府接管或輔導的模

式建立、更新會內部運作的建

立與控管等，其10年來的更新

重建歷程，無疑給了所有民間

或官方參與者最好的都市更新

試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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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違法使用，任其置放超重水塔於樓頂，大樓結構

上重下輕，讓不該發生的災難降臨東星大樓。

面對殘破的家園，是否透過訴訟領得賠償後安置他

處，即刻遠離傷心地，並將災難現場闢作公園？還是

該重新振作重建家園？住戶經過長時間溝通，一方面

由自救會處理法律訴訟和社會救濟等事務，另外接受

專業者協助，籌組都市更新會重建大樓。

捷運聯合開發計畫破局

2000年初社區開始籌組更新會，隔年，921震災二週年

獲得市政府核准立案，由廖春菊女士擔任理事長。本

更新單元共有85位土地所有權人，扣除1位遭假扣押，

其餘有57位同意事業計畫，比例達六成五。社區規劃

更新事業時花了許多時間，起初因捷運南京線將在八

德路四段虎林街口設置出口，部分住戶主張爭取捷運

聯合開發及都市更新計畫並行模式，即在大樓地下室

設置捷運出口連通社區，可是捷運聯合開發的構想，

涉及八德路四段對街市場屬古蹟維護區，及東星大樓

是921災後都市更新重建案，彼此法規是否相容適用多

所爭議，更新會只好放棄與捷運聯合開發。第一次規

劃的事業計畫，申請了容積獎勵，總共興建的容積達

到原容積的117.85%，更新會想藉由售屋所得貼補工程

費。這次的事業計畫經市政府2002年8月核定實施。因

增加容積而來的空屋一直找不到買主，而且增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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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七小段688地號

土地(原東星大樓基地)都市更新事業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60號

台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七小段688

地號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

1,108.94 m2

商三 

產權：全為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85人

概況：84 戶

建物面積：10,482.4 m2

921地震後判為全倒建築物

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騎樓198.98 m2  其他671.53 m2

實設建蔽率：73.80%  法定容積率：560%

更新獎勵容積：2,655.61 m2

總樓地板面積：11,689.70 m2

構造樓層：SRC地上14層/地下2層

停車位數：汽車33輛   機車22輛

戶數：92戶  參與分配：74戶

權利變換

329,233,111元

1,162,508,627元

國土不動產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聖洪建築師事務所

泛亞不動產鑑定公司、中華民國企業

技術鑑定委員會、環宇不動產鑑定公司

正良泰營造、豐椿營造、恆合營造

華南銀行松山分行

大華地政士事務所

實施方式

更新實施費用(元)

總銷金額(元)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建築設計

不動產估價

施工

管理銀行

產權登記

基地位置

實施者

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案名

更新後

更新前

事業內容摘要

推動歷程

2000.01.20    台北市政府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2000.03.27    台北市政府核准籌組都市更新會

2001.09.21    台北市政府核准立案都市更新會

2001.12.26    台北市政府東星大樓後續重建專案小組會議

2002.01.25    內政部營建署社區巡迴輔導會議

2002.12.05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結束

2003.08.19    臨門方案審查小組會議通過臨門方案審查

2003.09.06    更新會會員大會

                  （取消制震系統/改選第2屆理監事）

2003.11.04   台北市政府核定公告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原容積案）及權利變換計畫

2003.12.22   更新重建動土典禮

2006.09.24   上樑

2006.10.03   正良泰跳票

2007.07.16   理監事會（與豐椿簽訂合約）

2007.08.01   豐椿開工拜拜

2007.08.30   營建署承接原921基金會臨門合約

                  及管理銀行合約

2009.08.29   落成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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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申請臨門方案融資協助的，更新會只能重新檢

討更新規劃，以原容積興建，檢討居住空間設計，更

新後為92戶，1、2樓維持金融機構使用，全棟規劃以

集合住宅使用為主。另外，為降低地下室開挖成本，

減少法定停車空間，規劃8至14樓申請為集合住宅，3

至7樓仍採一般事務所申請，以維持地下2層的規劃。

社區以更改後的事業計畫和新擬定的權利變換計畫先

向九二一基金會申請臨門方案，希望能趕上最後一班

列車，計畫修訂了幾次，2003年8月終於通過審查，成

為臨門家族最後一號成員：第68號。資金來源是屬於

九二一重建會委託九二一基金會辦理的30億元中的一

部分，重建完成後，住戶向銀行貸款償還九二一基金

會，九二一基金會再將30億轉償營建署。2003年底，

市政府審議後核定變更事業計畫和權利變換計畫公告

實施。

還好第一銀行一開始就願意參與重建，更新後的1、2

樓仍然是第一銀行指配，需負擔的權利變換費用自行

出資，更新會為使重建費用能順利到位，與第一銀行

協調幾次，雙方約定：第一銀行必須在自已的行庫開

立專戶，將負擔的金額一次存入，日後依建經公司的

撥款簽證書配合撥款。第一銀行負擔的費用占全部權

利變換費用金額將近1/3。

問題重重有待克服

重建工程期間，發生大大小小的問題，較嚴重的是主

管機關勘驗時發現建築線不對，經市政府以專案方式

處理才解決問題，雖然工期沒有太長延誤，但也讓住

戶和各單位困擾不已。後來部分住戶發現住家管線外

露，引發反彈，經多次協調都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2006年9月九二一基金會決定停止融資款動撥，限期解

決問題。而第一家重建承包商正良泰營造公司，也在

這時間發生財務困難，雖然結構體幾乎都完成了，仍

渡不過財務風暴而倒閉，不能繼續承作工程，2007年

重建工程由保證廠商豐椿營造接手，但豐椿營造未信

守承諾，施工時程不斷延宕，下游承包商領款糾紛時

起，最後更新會只有終止豐椿合約，經市政府積極協

助招商，再委由恆合營造續建，2009年7月終於取得使

用執照。不過建築規劃不當所致管線問題，經過相關

單位協調，有的住戶同意包管及補貼，有的以換戶處

理，但至今仍有部分住戶未達成共識。

由於重建時程過長，九二一暫行條例終止，九二一基

金會因與為九二一重建會簽定的臨門方案委辦合約到

期，2007年3月依合約開始將東星大樓重建工程及臨

門合約權益，全部移交內政部營建署。住戶當然期盼

透過續辦的行政體系能解決所有東星大樓更新會內部

事務的爭議，但行政體系的功能及權責跟九二一基金

會大不相同，導致受災戶不滿聲浪此起彼落，中央和

地方的行政機關都付出諸多心力輔導，紛爭卻未見平

息。最後住戶間的問題，只能回歸更新會自行協調。

都市更新狀況最多的試煉場

2009年8月29日東星大樓終於可以舉辦落成典禮。歷經

3家承包商，至今更新會與正良泰營造及豐椿營造的官

司未了，後續交屋結算和融資清償有許多問題有待克

服，離災難發生已事隔10年，其間與台北市政府的國

家賠償訴訟，經各所有權人同意分別和解，而第一銀

行提告部分因證據不足亦不了了之，最後第一銀行參

與重建，並支付約三分之一的共同負擔，協助更新案

順利進行。

東星大樓災後重建案創下許多先例，包括續建的過

程、民間組織與行政體系角色的扮演及責任承接、政

府接管或輔導的模式建立、更新會內部運作的建立與

控管等，東星大樓10年來的更新重建歷程，無疑給了

所有民間或官方參與者最好的都市更新試煉場。

(文 黃冠博)


